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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科技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辦法 
98年4月02日 所務會議決議 

100年4月12日 所務會議修訂 

100年5月10日 所務會議修訂 

101年6月14日所務會議修訂 

102年4月25日學術與所務會議修訂 

102年6月21日所務會議修訂 

104年2月23日學術與所務規劃委員會修訂 

104年3月11日所務會議修訂 

106年10月2日所務會議修訂 

107年6月4日所務會議修訂 

108年12月2日所務會議修訂 

109年5月4日所務會議修訂 

111年6月6日所務會議修訂 

112年6月5日所務會議修訂 

 

第  一 條 本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（以下簡稱資格考核）實施辦法係依據本校博士學位候選

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之。 

第  二 條 應科所博士班研究生於入學後二年學籍內應通過資格考核，屆時未能通過者應予退

學。 

第  三 條 博士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後，應填具資格考核申請表送應科所辦公室登

記。 

第  四 條 應科所於接受資格考核申請後，應由領域召集人召集組成四至六人之資格考核委員會

辦理有關考核事宜。 

第  五  條  資格考核以七十分為及格，考生如第一次考核不及格，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請重考

一次為限，重考必須於入學後二年內完成。重考再不及格，不論其入學是否已滿二

年，均應予退學。 

第  六 條 考試完畢後，其成績於兩週內交由應科所辦公室送教務處登記。 

第  七  條  申請學生依所屬領域之資格考核規定項目擇一實施之，各領域規定如附表。 

第  八 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，未通過資格考核，經應科所所務會議審查並報校長核定，得再

回碩士班就讀。 

第  九  條 本實施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附表 

領域別 博士資格考核項目 

先進光源應用科技 

(甲一) 

以下二擇一： 

1、博士論文構想書口試 

  口試委員會成員由四至六位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或符合本校聘用助

理教授級專家以上資格之校內、外學者專家組成。經委員會決議通過

合格者，檢附委員簽名之通過合格證明書及博士論文構想書由指導教

授提送領域(學程)召集人或所長辦理審核。 

2、期刊論文抵免 

薄膜科學與技術 

(甲二) 

醫學工程 

(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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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別 博士資格考核項目 

色彩與影像科技 

(戊) 

 可用已接受刊登之一篇以上 SCI 或 SSCI 論文（申請學生需為第一

作者（指導教授與共同指導教授除外）且其研究單位需為應科所），

由指導教授提送領域召集人或所長辦理審核。每篇論文只適用於一位

博士生作為資格考申請之認定用。 能源科技 

(己一) 

科學教育與數位學習 

(丙) 

博士資格考試方式有二種，擇一完成： 

1、學術論文發表： 

(1)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二年內發表或被接受之論文，方得採計。 

(2)用於抵免的論文可為１篇 SCI、 SSCI、TSSCI、AHCI期刊論文， 

或 2篇 EI/Scopus期刊論文；作者排序除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外

須為第一作者，並檢附已刊登之論文或論文接受證明。 

2、筆試： 

(1)考試科目包括研究方法和數位學習二科目，可分次於二年內完成，

各科以 B-(七十分)為及格，各科得重考一次。 

(2)學生申請考試後，由應科所相關專長教師協調命題。 

科技政策與法律 

(丁一) 

以下二擇一： 

1、博士論文構想書口試 

  口試委員會成員由四至六位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或符合本校聘用助

理教授級專家以上資格之校內、外學者專家組成。經委員會決議通過

合格者，檢附委員簽名之通過合格證明書及博士論文構想書由指導教

授提送領域(學程)召集人或所長辦理審核。 

2、期刊論文抵免 

 可用已接受刊登之一篇以上 SCI、SSCI、TSCI、TSSCI 或 THCI 論

文（申請學生需為第一作者（指導教授與共同指導教授除外）且其研

究單位需為應科所），由指導教授提送領域召集人或所長辦理審核。

每篇論文只適用於一位博士生作為資格考申請之認定用。 

 


